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2022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前期经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发现存在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披露担

保的情况。经积极整改，通过《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

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

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以下简称“《三百二十一家重整计划》”）进行解决，截至 2022

年 4月 24 日，上述问题已整改完毕，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5 日《关于上市公司治

理专项自查报告所涉事项已整改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已通过受领现金、取得海航集团破产重整专项服务信托份额以及海航商控及其一

致行动人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票让渡给上市公司的方式得以解决，就此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专项报告》。重整企业提供的未披露担保对

公司的影响已通过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定关联方向供销大集让渡转增股票和

供销大集获得现金及信托计划份额以消除，非重整企业提供的未披露担保已由主债务

人通过置换抵押资产的方式解决完毕，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就此出具了《关

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披露担保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人

认为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中所涉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未披露担保事项影响

已消除，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新增对外担保。截至本报告期末，正在通过诉讼确认重整

企业未披露担保债权，公司已按照《重整计划》相关规定对相应债权预留了偿债资源，

并将按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相关债权已得到依法处理和安排。



就因此可能给公司造成的最大担保责任，关联方已为此预留了对应的信托份额，待法

院判决后根据《三百二十一家重整计划》依法清偿给公司。如前所述，重整企业提供

的未披露担保对公司的影响已通过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定关联方向供销大集

让渡转增股票和供销大集获得现金及信托计划份额以消除。此外，公司与各控股子公

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现有互保为以前年度发生的子公司与子公司尚未到期的

担保，且在股东大会的授权互保额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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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王满仓    郭世辉    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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